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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业务

办理手册

（适用于申报单位和申报人）

广东省（深圳市除外）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业务借助“广

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”（简称“平台”

http://pro.gdstc.gov.cn/egrantweb/）办理。

广东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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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申报单位维护信息

申报单位注册后，在系统完善单位基本信息、单位科研

条件情况、单位财务情况、附件信息（按附件要求）。

二、 申报单位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设置

申报单位在申请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前，必须先进行技术

合同认定登记设置，按属地原则选择合同登记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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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登记机构审核申报单位登记设置

当申报单位的技术合同登记设置申请状态为“审核通

过”时，表示所选登记机构已同意作为申报单位的技术合同

认定登记审核单位。

四、申报单位添加项目申请人

申请单位在“系统管理”的“人员管理”处添加项目负

责人。申请人（项目负责人，以下统称为申请人）激活账号，

完善个人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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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申请人填写技术合同信息

1、申请人在“申报管理”处，点击“填写申请书”-“新

增项目申请”按钮，点选“技术合同登记”（以申请人账号

登录系统填写申请，而非单位管理员账号填写申请）。

2、点击“进入填报”按钮，选择卖方单位填写申请（只

有卖方单位为境外单位或港澳台单位时，才能选择买方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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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）。

（1）卖方单位：申请单位是合同的卖方单位；

（2）买方单位：申请单位是合同的买方单位（卖方单位

是境外单位）。

3、填写技术合同登记申请书页面

（1）技术术合同登记申报书内容包括：真实性承诺函、

卖方信息、买方信息、合同信息、附件清单，每项内容以单

独的页面存在。页面中带“*”表示必填内容。

（2）填写过程中，请注意点击“保存”按钮保存您所

输入的信息。完成填写后，可点击“填写检查”按钮检查所

有填写是否正确。

（3）不管选择作为卖方或买方填写申请，都需要填写

单位的相关信息，请务必正确填写每一项必填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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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登记点审核

申请人在平台提交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申请后，技术合同

二级认定登记机构线上审核技术合同有关材料，一级认定登

记机构批复通过后，出具“广东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”，

加盖“科技行政部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专用章”。

七、申报单位、申请人领取认定登记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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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、申请人可在平台查看其申请的技术合同登记

所处状态，当申请书最终结论显示“通过”时，表示可领取

登记证明。

自 2021 年 2 月 4 日，省科技厅启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

证明和登记机构证明电子证照系统，电子证照与纸质证明具

有同等效力。申报单位提交的技术合同，经已开通电子证照

功能的登记机构批复通过后，将生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

和登记机构证明电子证照，申报人可自行登录系统下载；当

所选登记机构为企业性质时，可直接联系登记机构领取纸质

证明，电子证照与纸质证明具有同等效力。

1.当申请书状态为“二级登记点审核”时，表示二级登

记机构正在审核技术合同：

2.当申报书状态为“已受理电子材料”，表示二级点审

核通过，等待一级登记点批复：

3.当申报书状态最终结论显示为“通过”时，表示技术

合同认定登记申请批复通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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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当申报书状态最终结论为“不通过”，表示登记点对

技术合同未予审核通过：

5.申报单位提交的技术合同，经已开通电子证照功能的

登记机构批复通过后，可自行登录系统下载证明：

2021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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